
南京市财政局文件

宁财购〔 2022 〕 125 号

关于印发 〈南京市政府采购当事人行为
负面清单〉 的通知

市各有关部门 ， 江北新区、各区〈园区〉财政局 ， 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市委、市政府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城市的决策部署，

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构建更加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政府采

购市场体系，我局会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根据政府采购法律

法规和国家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精神 ， 结合近年来推进的

需求管理、全流程公开、框架协议采购、助企纤因等最新政策制

度要求 ， 制定了《南京市政府采购当事人行为负面清单》（以下

简称《负面清单》〉，请全市政府采购当事人在日常采购活动中对

照把握，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的规范性和绩效性。

一、主要内容



《负面清单》以分类列表的形式 ， 对政府采购法律法规、政

策制度中的禁止性行为和规范采购要求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

集成 ， 明确划定采购人、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和供应商等四方当

事人的权贵边界， 将抽象的法规条文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转化为具

体清晰的工作指引 ， 共包括 4 大类、 94 种、 362 项 ：

1. 采购人适用部分： 包括 48 种 160 项 ， 指各级国家机关、

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在政府采购意向公开、需求提出、合同签订、

资金支付等环节的禁止性行为。

2. 代理机构适用部分： 包括 36 种 135 项 ， 指集中采购机构

和社会代理机构在文件编制、信息发布、项目组织、代理收费等

环节的禁止性行为。

3. 评审专家适用部分：包括 3 种 26 项 ， 指评审专家在评审

活动开始前、评审过程中、评审结束后不同阶段的禁止性行为；

4. 供应商适用部分：包括 7 种 41 项 ， 指供应商在提交文件、

信用承诺、合同履约、质疑投诉等环节的禁止性行为。

二、应用要求

1. 各有关单位，江北新区、各区〈园区）财政局要从优化

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、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、规范履职尽责和依

法行政的角度，高度重视《负面清单》的推广应用 ， 认真组织学

习研讨 ， 并积极向有关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和评审专家开展宣

传，使政府采购当事人对禁止性行为的具体内容做到应知尽知，

确保政府采购主体责任落到实处， 进一步提高采购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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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各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应结合政府采购工作实际 ，

将本《通知》要求纳入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，在组织和参与政

府采购活动的各环节审慎对照执行 ， 加强制度约束和风险预警提

示 ： 评审专家和供应商企业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时要严格对照

《负面清单》中列举的禁止性行为 ， 切实遵守政府采购法律、法

规 ， 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， 增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规

范性。

3. 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应把《负面清单》执行情况作为

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的重点， 常态化列入对采购人、代

理机构、评审专家和供应商四方当事人的日常管理，如发现政府

采购活动中有关当事人发生《负面清单》中列举的禁止性行为，

应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职责权限进行调查处理， 追究相应责任。

附件 ： 南京市政府采购当事人行为负面清单

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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